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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

 

中小板重组问询函（需行政许可）【2017】第 23 号 

 

 

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7年 4 月 11 日，你公司披露了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

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报告书》”），拟发行股份及

支付现金购买樟树市华希投资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华

希投资”）、樟树市山水泉投资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山

水泉投资”）持有的北京市新港永豪水务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

港水务”或“标的公司”）90%的股权，同时募集配套资金。我部对上

述披露文件进行了形式审查，请从如下方面予以完善： 

1、根据《报告书》，本次交易作价以标的公司的评估值为依据，

标的公司新港水务 100%股权的账面价值为 16,967.19 万元，评估值

为 60,047.53 万元，评估增值率为 253.9%。同时，你公司与交易对

方约定了超额业绩奖励安排。请补充披露以下内容： 

（1）本次交易收益法评估采用的折现率为 12.95%，请你公司结

合近期可比交易的折现率选取情况，补充说明评估过程中折现率取值

的依据和合理性，并结合行业发展情况、新港水务业务特点、同行业

可比公司的估值指标，详细说明本次评估增值的合理性。请独立财务

顾问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（2）请补充披露新港水务近三年股权转让是否存在折价转让、



2 

 

折价转让的原因及合理性、股权转让作价与北京新水投资管理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新水投资”）于 2012 年 10 月受让新港水务 20%股权

的交易作价以及本次交易作价存在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（3）若本次交易未能在 2017年内完成，请补充披露顺延承诺期

间的承诺业绩及其确定依据。 

（4）请根据《关于并购重组业绩奖励有关问题与解答》的相关

规定补充披露设置业绩奖励的原因、依据及金额的合理性，相关会计

处理，业绩奖励安排对上市公司可能造成的影响，以及是否有利于维

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。 

2、根据《报告书》，新港水务 2015 年和 2016 年的毛利率分别为

15.55%和 13.84%，你公司 2015年度和 2016年度毛利率分别为 29.58%

和 28.28%。新港水务和你公司均从事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业务，请你

公司分析新港水务毛利率低于你公司的原因及合理性，并结合业务模

式和在建项目进一步说明新港水务 2016年毛利率下降的原因。 

3、2015 年末和 2016年末，新港水务存货余额分别为 16,926.64

万元和 18,028.92 万元，占各期期末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28.94%、

28.13%。请补充披露以下内容： 

（1）请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已竣工验收项目的总数量、总金额以

及完工重大项目的验收、收入确认、结算、回款情况及存货科目的金

额情况等。 

（2）请补充披露报告期内未完工重大项目的进展情况，包括项

目名称、项目金额、收款和完工进度是否与合同约定一致、累计确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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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入、未完工部分金额、开工日期和工期、回款情况、应收账款余额

及存货科目的金额情况等。 

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4、根据《报告书》，新港水务主要承接以政府财政资金为资金来

源的工程项目，通常须以招投标的方式获得项目机会，固定资产余额

为 204 万元，成新率为 17.9%。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标的公司的员工情

况，并结合在手项目、经营模式和资金实力进一步说明新港水务现有

人力规模与经营规模的匹配性，并结合近两年投标项目的中标率，分

析标的公司持续承接新工程项目的能力和业绩持续增长能力。 

5、2016 年度，新港水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3646.72

万元，较上年同期同比下降 75%，实现净利润 5282.25 万元，较上年

同期同比上升 160%。请你公司结合标的公司本年采购和销售商品的

情况，进一步说明现金流量变动的原因，并结合新港水务新签项目和

在建项目的情况，进一步说明净利润上升的主要原因。请会计师核查

并发表意见。 

6、根据《报告书》，新港水务 2015 年及 2016 年末应收账款净额

分别为 16,303.68 万元和 22,132.83万元，占各期期末总资产的比例

为 27.88%、34.54%，账龄在一年以上的应收账款比例分别为 54.02%

和 40.57%。请你公司结合应收账款近两年期后回款情况和实际坏账

率进一步说明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，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7、根据《报告书》，新水投资属于国有资产并持有新港水务 10%

股权，新水投资在新港水务 2012年和 2014年增资过程中未对标的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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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进行评估并放弃同比例增资的权利。请你公司补充说明： 

（1）新水投资是否对新港水务的经营决策产生重大影响，包括

但不限于一票否决权等其他安排，如有，请补充披露对本次交易可能

的影响； 

（2）新水投资放弃同比例增资权利已履行的审批程序及是否具

有法律效力； 

（3）上述增资过程中，新水投资中未按照《企业国有资产评估

管理暂行办法》相关规定对新港水务进行评估，如被国有资产监督管

理机构认定新水投资放弃同比例增资的行为无效的，对本次交易可能

的影响，并请提示相关风险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就上述事项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8、根据《报告书》，本次交易尚需通过商务部经营者集中申报审

查。请你公司补充披露申报经营者集中审查的原因、商务部审批进展

情况和预计办毕时间，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2017 年 4月 24 日前将

有关说明材料对外披露并报送我部。 

    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证券交易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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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2017 年 4 月 17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